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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2/2021_2022__E8_80_83_E

8_AF_95_E5_A4_A7_E6_c46_232290.htm 第十四章 税务行政复

议代理实务 题量：历年分值2分——6分。2006年2分。 题型

：单选、多选、简答 2005年命题中出现了税务行政复议的简

答题，此后教材修改中在这一章增加了实务操作性例题。在

复习中既要对主要知识点作好考小题的准备，也要作好实务

简答题的准备。 实务简答题会涉及第二章税收管理的相关内

容及相关法律中的有关知识点，要结合起来复习。 试题模式

： ［例14－2］2006年2月10日，××市某县国税稽查局在对

一家钢管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，该厂2005年度销售产品

时，收取的价外费用70.20万元未并入产品销售收入申报缴 纳

增值税，稽查局遂于2月15日向该厂下达了补缴增值税10.20万

元的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。该公司对此处理不服，于2月18日

向该县国税局提出复议申请。该县国税局经审查后，以 该公

司未补缴税款为由，拒绝受其复议申请。 3月1日，该县国税

稽查局再次向该公司下达了《限制缴纳税款通知书》，限该

公司于3 月9日前缴清应补缴的税款。因该公司一直认为其收

取的价外费用不应同产品销售一起缴 纳增值税，故在3月9日

未能将应缴税款缴纳入库。3月10日，该县国税稽查局依法从

该公司的开户银行账户上划走了应补缴的税款。由于种种原

因，直到2006年7月21日，该公司才 正式就县办国税稽查局查

处的价外费用补税和从银行账户有上强行划缴税款一事向该

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县人民法院审查后，以该公司诉讼时

限已超为由，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。至此，这一复议和



诉讼案件以该公司超越时限画上了句号。 ［例14－4］张某

自2005年1月起，承包某国有企业。该企业实行独立核算，自

负盈亏，主要从事对外加工业务。 2006年9月，该单位会计向

东郊税务所反映张某2006年1～8月份隐瞒加工收入100000元，

偷漏税款6000元。东郊税务所针对该会计反映情况，向张某

发出《催缴税款通知书》。 针对这笔税款，张某一方面采取

抽空、转移银行存款的办法，致使税务机关无法强行扣缴其

应纳税款；另一方面对东郊税务所发出的《催缴税款通知书

》，置之不理，抗拒缴纳。 2006提10月10日，东郊税务所一

检查人员根据所长指示，从张某家中扣押了其从事加工的机

器设备，并开具了所内使用的收据，限张某于10月20日前缴

纳税款。由于张某仍然 拒不缴纳税款，东郊税务所将其机器

设备于10月19日拍卖，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。张某不服，决

定委托税务师事务所代理税务行政复议。 根据本案例分析，

税务师事务所应这样代理这项行政复议的委托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